
106 年 01 月份機關安全維護案例宣導 

標題：恐怖情人-9 號電梯復仇記 

案情摘要： 在市政府擔任擴大就業方案短期工的李姓女子，因拒與小她 9 歲

的前男友王君再復合，王君竟於 100 年 9 月 21 日下午 3時左右，在李女上班之

公務機關電梯及樓梯間附近埋伏，直至李女下班至地下 1 樓停車場騎著機車回

家，王君乃一路尾隨，並語多恐嚇且面露猙獰神情，試圖尋求復合，李女當下非

常慌張且害怕，於是又折回辦公場所停車場，也主觀的認為王君應不敢在公務機

關對她不利，惟王君仍不死心，又跟著李女搭乘地下 1樓電梯欲直上三樓，在電

梯門關上後兩人談了幾句，疑因談判破裂，王君突然從牛仔褲右後方口袋掏出美

工刀，朝李女臉部攻擊，李女奮力掙脫，卻躲不過一刀接一刀的攻擊，臉、頸上

被狠劃 5刀，留下深可見骨的傷口，王君行兇後隨即快步跑出電梯逃逸。臉龐血

流如注的李女在電梯抵達 2樓時趕緊衝出去，再沿著安全梯跑上 3樓辦公室，同

事被她全身是血的模樣嚇了一大跳，除協助李女送醫急救外，立即向市政府警衛

隊求援，市府警衛人員緊急通知消防局及轄區分局偵查隊到場處理。 

應變處置: 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是具有層次變化的工作，而人員之生理、心理

等情狀對安全的影響很大，也是難以控制與預測的部分，有時可能因為人為個別

因素，而導致安全事件發生的機率與程度的變化，有時也可能因為人員的及時控

制，而使安全事件不會發生或不再擴大，因此，精準控掌機關狀況是安全維護工

作上之關鍵；防範危安事件之發生，貴在「弭禍於未萌、防患於機先」，除應積

極掌握狀況外，並應發揮及時反映與處理的功能，方能化險為夷，減輕損失，以

確保機關整體的安全；另外，建構機關安全文化，使一切政務運作、活動能夠秉

於風險管理安全評估，型塑成為組織氣候，俾發揮潛移默化影響力，普值員工安

全維護作為共識。 

以上資料摘錄自法務部廉政署「機關安全維護錦囊」網頁  

彰化榮譽國民之家政風室轉載 


